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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湖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公告2015年湖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公告
人才是第一资源，海外高层次人才是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特需资

源。近年来，湖北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围绕重点产业和新

兴产业、新业态发展，大力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吸引了一

大批海外人才到湖北省创新创业。为进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进力度，根据

中央要求和《湖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鄂办发（2009）35号〕

及《工作细则》〔鄂组通（2009）59号〕，现就2015年湖北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百人计划”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引进对象和重点

坚持服务发展、按需引进、确保质量、优化结构的原则，围绕湖北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面向海外引进具有国际国内领先学术技术水平，或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富有产业化发展潜力的科研成果，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

业、带动新兴学科发展的学科带头人、科技领军人才和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重点引进先进装备及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

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北斗导航、海洋工程、航空航天、金融管

理、文化创意设计等新兴产业和重点领域，以及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业态领

域急需紧缺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尤其是带项目、带资金、带技术到湖北开办

企业的创业人才。

注重引进经济金融管理、风险投资、国际商贸等领域的高端人才。注

重引进非华裔外国专家。

二、申报类型

申报人选类型分为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两大类。创新人才是指在湖

北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的海外高层次人

才，主要包括科技创新人才、管理创新人才两大类。创业人才是指在湖北

创办高新技术企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继续通过“外专百人计划”平

台，引进到湖北创新的非华裔外国专家。

三、申报条件

（一）创新人才
1.科技创新人才

（1）一般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0年5月1日后出生），在海外取得博士

学位（若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需有3年以上海外工作学习经历）。

（2）一般应为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务

的专家学者，或在国际知名企业、机构担任中高级管理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3）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研发水平和成果为同行公认，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

平。

（4）一般应在2012年5月1日后到湖北工作（服务），且2015年6月30日

前签订工作（意向）合同，办妥相关引进手续或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

内到岗工作。引进后应在湖北省连续工作3年以上且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

（5）申报单位应为申报人购买基本社会保险（外籍人士可购买商业保

险）。

（6）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申报人专业属于应用科学领域。

2.管理创新人才

（1）一般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0年5月1日后出生），应在海外取得经

济金融管理专业硕士以上学位，并有3年及以上海外相关工作经历。

（2）在国际经济组织、专业机构或知名金融机构中担任过中高级职务，

或在国际知名企业担任过中高级管理职务。熟悉国际经济运行规则，了解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具有丰富的实际经济管理经验。

（3）具有经济金融管理领域相应的执业资格，在金融研究分析、产品开

发、风险控制、国际业务、投资银行、资产管理、金融衍生产品投资等方面具

有较高专业素质，业绩优良，在业界有较大影响。

（4）一般应在2012年5月1日后到湖北工作（服务），且2015年6月30日

前签订工作（意向）合同，办妥相关引进手续或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

内到岗工作。引进后应在湖北省连续工作3年以上且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

（5）申报单位应为申报人购买基本社会保险（外籍人士可购买商业保

险）。

（二）创业人才
1.一般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0年5月1日后出生），在海外取得相应

专业硕士以上学位（或在国内取得博士学位，且有3年以上海外工作学习经

历）。

2.回国时间不超过6年，企业成立1年以上、5年以下（即2010年5月1

日以后在湖北创办科技型企业，并于2014年5月1日前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等相关手续），注册资金实际到位不低于50%，拥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已处于

中试或产业化阶段。

3.有海外创业工作经验或曾在国际知名企业担任过中高层管理职务，

熟悉相关领域国际运行规则，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或发明专利，或带有成熟的创业项目与计划，技术成果国际国内领先，符合

湖北产业发展要求，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并能实施产业化。

4.申报人须为华裔，应为所在企业的主要创办人和主要股东，并有风险

投资跟进。一家企业只能申报一名创业人才。

5.申报人创办企业无不良诚信记录。

（三）“外专百人”
1.申报人应为非华裔外国专家，一般年龄不超过65周岁（1950年5月1

日后出生），应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

2.一般应在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副教授及以上或相当职务的

专家学者，或在国际知名企业、机构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经营管理人才。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研发水平和成果为同行公认，达到

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3.一般应在2012年5月1日后到湖北工作（服务），且2015年6月30日

前签订工作（意向）合同，办妥相关引进手续或承诺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

内到岗工作。引进后应在湖北省连续工作3年以上且每年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

4.申报单位应为申报人购买保险。

5.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申报人专业属于应用科学领域。

四、支持政策及待遇

1.对“百人计划”创业人才，省级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100万元的

奖励，地方政府相应配套支持；对“百人计划”创新人才和“外专百人”，省级

人才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

2.对“百人计划”入选人才，授予“湖北省特聘专家”称号，享受相应的工

作条件和特定的生活待遇，主要有：优先推荐申报中央“千人计划”；优先推

荐参评有关荣誉称号和各类奖励；可根据需要聘请担任有关平台和载体的

重要职务；依托省引进人才服务窗口，提供出入境、居留、子女入学、医疗保

健等便利服务。

3.“百人计划”创新人才和“外专百人计划”入选者，须按合同约定，在半

年内到岗工作，对不能按期到岗的，将暂缓兑现相关政策待遇，用人单位须

说明理由，明确过渡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对过渡期内仍未到岗的，将

取消入选资格。

4.对引进中央“千人计划”（第十一批以后）、湖北省“百人计划”（第六批

及以后）创业类人才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经审核认定，给予一定的奖

励。

5.对从湖北申报并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人才，作为“湖北省特聘专

家”的当然人选，享受出入境、居留、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便利服务。从

2015年开始，对从湖北申报入选中央“千人计划”的创业人才（不含已入选

省“百人计划”人选），给予一定的创业配套资金支持；对从湖北之外省市入

选创业类中央“千人计划”的人才，到湖北创办企业1年以上，且上年度所创

办企业纳税50万元以上，经审核认定，给予一定的创业配套资金支持。

开放的湖北机遇无限，发展的湖北希望无限。我们热忱欢迎广大海外

高层次人才踊跃申报，到湖北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申报截止日期为2015

年7月1日，详情请登录“湖北组工网”（www.hbzgw.gov.cn）进行查询。联

系人：姚磊、王艾，联系电话：027—87234753,87277407。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
2015年6月3日

浙江中油龙昌能源有限公司位于国家一类口岸的
浙江台州大麦屿港区，是浙江省玉环县唯一一家拥有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的企业，建有3000吨级石油液化
气专用码头、二级储配站和液化天然气（LNG）气化
站各一座，燃气管网遍布全县各集镇和工业园区，累
计全县范围内总铺设地下管线已达220公里左右。为改
善玉环能源结构，提升环境品质与城市品位，促进节
能减排、建设清洁能源示范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浙江中油龙昌能源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在董事长梁炜立的带领下，企业积极贯
彻“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方针，并率先与阿联
酋、伊朗、马来西亚等国在油气田等领域展开广泛合
作，引资入股、资源共享、互利共赢。合作的广度和

深度将加大，实现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
共创繁荣。为了接收、储运进口LNG，中油龙
昌计划共投资43亿元，通过改扩建的方式，在
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港建一座LNG储运站。总
的接收能力将达600万吨，一期规模年接收能
力为150-200万吨。

在各级党委政府关注和支持下，浙江中油
龙昌能源有限公司邀请多名国内港口码头和接
收站工艺等资深专家对大麦屿港区进行了详细
的论证考察，一致认为大麦屿港区白墩浙江中
油龙昌能源有限公司已建液化石油气 （LPG）
码头和储罐区的区位，是建设LNG项目的理想
站址。从航道、港池泊位、储罐区、工艺区等
布局紧凑、合理，建设成本较低，是较理想和
难得的站址。一个泊位就能满足600万吨规模
的需要，泊位离腹地的储罐区工艺装置区距离

较近，储罐区的地基基础较好，可节省建设投入和缩
短施工工期。

由于液化天然气需有大量的冷能，可发展冷能的
梯级利用，可生产工业需要的液氮和液氧，梯级利用

的冷能可建设与台湾、东南亚地区对接冷链产品的储
运和加工。该接收站建成600万吨规模时可为附近的发
电厂就近提供天然气发电，调整电源结构，改善大气
环境质量，对大麦屿港区的深度开发具有积极的意义。

接收站建成后，将实现年销售收入约为人民币
200亿元，创利税约为人民币10亿元。进口液化天然
气，与之前从中海油和中石油处购买相比，成本节省
40%。这一利好会传递到消费端，百姓使用天然气的
价格将大大下降。建成后的码头不仅可以接收、储运
进口能源，引入互联网+天然气的运营模式后，还能
租赁给其它能源公司靠泊、中转及储运。同时，这里
还有望成为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和宁波大宗商品
交易所的交割平台。

此次，浙江中油龙昌能源有限公司的大麦屿接收
站项目上挂“一带一路”，已与马来西亚和阿联酋签
署了合作意向，资源得到初步落实。同时在去年对站
址二次组织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在省、市、县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该项目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

（殷庆录 马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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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东县田之源食品厂于2013
年成立，投资 100 多万元人民币，占地
2000 平方米，专业生产绿色安全食品，
是该县豆制食品行业中首家持有合法生产
经营许可证也是当地规模较大的豆制食品
生产工厂。

自办厂以来，田之源本着“以人为
本，做良心食品，担社会责任”的宗
旨，“让消费者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是
该厂的心愿。在食品安全生产监管工作

上，田之源以实打实的行动渗透到每个
生产环节和角落，严格把关整条生产
链，确保食品安全地进入市场，最终到
终端消费者。

田之源强化生产纪律，规定员工上
岗前身体必须健康，个人须有良好的道
德品质和工作作风，经过严格的技术操
作培训后，才能正式上岗参加生产活
动。田之源坚信，有好的员工人品，才
能生产出好的食品，这也是企业文化的

核心内容。
在环境卫生方面，田之源要求每

个员工长期保持良好的生产卫生习
惯，保证原材料仓库地面清洁并定期
清洗以免细菌感染，确保生产车间的工
作环境卫生达标，生产食品具械必须在
产前产后认真清洗，以达到国家对常用
食品卫生标准的要求。

在选用大豆、辅料等原材料时，田
之源认为，绿色材料不仅仅是概念，更

是一种实际的品质，应该从源头上把好
安全绿色食品生产关。原材大豆经过清
洗、浸泡、煮浆、过滤等工序后，严格
按照产品配方精准配料。

田之源不定期邀请社会各界人士来
厂参观，了解豆制食品生产过程，并诚
恳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评价，以提高
经营管理生产水平和产品品质。田之源
研发了水豆腐、油豆腐、豆腐片、白豆
腐干、豆腐竹等品种，产品色泽诱人，

入口嫩滑细腻、原味鲜美，营养丰富。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近年来，

田之源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奋斗，收获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田之源诚信经营，服务周到，生产的
各 类 豆 制 食 品 物 美 价 廉 ， 品 质 有 保
证，因此越来越受到当地消费者的青
睐和信赖。

田之源在收获经济效益同时也创造
了社会效益，在当地同行业中起到了模
范带头作用。田之源的目标是，努力成
为当地豆制食品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品
牌， 实 施 “ 立 足 本 地 市 场 ， 再 走 出
去”的发展战略，加大力度研发新的
多元化产品投入市场，让更多消费者
享受到安全健康优质的产品。田之源
心怀梦想，努力成为出口型的知名品
牌 ， 成 为 豆 制 品 行 业 中 冉 冉 升 起 的
新星。

(罗玉强 谢国东 董乃金)

打造豆制品行业知名品牌


